


我們穩健的財政基礎使集團能面對

未來的挑戰及新的商機





集團

財務表現

全年綜合業績

集團截至2003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之股東應佔盈利

為港幣5.970億元，較上年度的港幣9.396億元減少

36.5%。本年度每股盈利為港幣1.48元，而2002年度為

每股港幣2.33元。

股息

本年度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為每股港幣1.58元（2002

年為每股港幣1.58元）。連同於2003年10月15日派發之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45元（2002年為每股港幣0.45

元），截至2003年12月31日止之全年股息為每股港幣

2.03元 （2002年為每股港幣2.03元）。盈利股息比率為

0.73倍（2002年為1.15倍）。

集團按部門劃分之業績表現概要

下表總結了集團六個部門的營業額及盈利貢獻。

集團主要業務之個別單位分類資料刊載於本年報第

110頁至第111頁財務報表附註11。

稅項

本年度稅項為港幣2.596億元（2002年為港幣1.749億

元），較去年增加48.4%。2003年3月，香港政府宣佈

將利得稅率由16%增加至17.5%（該稅率適用於集團的

香港業務），令遞延稅項負債增加港幣6,140萬元。上

述遞延稅項負債之增加，是由於集團採用17.5%的新

稅率重新計算結轉自2002年的遞延稅項負債結餘。

有關所得稅支出之項目分析刊載於本年報第107頁財

務報表附註5(a)。

財務回顧

集團按部門劃分之業績表現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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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

於2003年，集團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為港

幣15.615億元（2002年為港幣16.483億元）。年內，用

於投資活動的淨現金為港幣9.923億元（2002年為港幣

14.611億元），當中付予資本性支出之金額為港幣

9.195億元（2002年為港幣12.658億元）。年內，用於融

資活動的淨現金為港幣4.231億元（2002年為港幣8.664

億元），當中包括派發予股東之股息總額港幣8.168億

元 （2002年為港幣7.710億元）。集團截至2003年12月

31日止年度之綜合現金流量表已刊載於本年報第97

頁至第98頁。

財務狀況

資本支出與承擔

集團的固定資產主要包括巴士、船隻、其他車輛、

土地及物業。年內，集團之資本支出為港幣9.302億

元（2002年為港幣13.401億元）。有關資本支出之項目

分析刊載於本年報第112頁財務報表附註12(a)。



集團於2003年12月31日未履行及未撥備之承擔為港幣

22.992億元（2002年為港幣8.906億元）。以下是各類承

擔項目的總額：

上述資本承擔將由貸款及集團之營運資金支付。

於2003年12月31日，集團已訂購127部（2002年為134

部）空調雙層巴士，將於2004年付運。另有92部（2002

年為60部）巴士正處於不同的裝嵌階段。

流動資金與財政資源

集團的政策是保持穩健的財務狀況，使來自經營業

務的淨現金收入，連同尚未動用的已定約及未定約

銀行備用信貸，能足以應付償還債務、資本支出及

投資的需要。此外，集團亦準備了足夠的現金，以

配合日常營運、未來業務擴充和發展的資金需要。

集團在2003年的主要資金來源是股東權益、銀行貸

款及透支。集團的主要營運公司均自行安排融資以

滿足其特定的需求。上述公司的主要融資來源是業

務收益及無抵押長期銀行貸款，而且亦備有未定約

的備用銀行信貸及透支，以配合日常財政運作的需

要。集團其他附屬公司的資金來源主要是由控股公

司的可動用資本提供。集團不時檢討其融資及財務

政策，目的是選擇適當的融資方式，以最低的融資

成本取得所需的還款期限和靈活性，切合各附屬公

司獨特的經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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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及流動資金比率：

集團的流動資產主要包括流動資金、應收賬款及發

展中物業，而流動負債則包括銀行貸款的流動部

分、銀行透支，以及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費用。

借貸淨額

於2003年12月31日，集團之借貸淨額（即借貸總額減

去現金及銀行存款）為港幣9.733億元（2002年為港幣

6.895億元），較2002年增加港幣2.838億元。以下為集

團於2003年12月31日按貨幣劃分的借貸淨額：

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貸款

於2003年12月31日之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貸款為港

幣26.541億元（2002年為港幣22.847億元）。

於2003年12月31日及2002年12月31日，除了一筆港幣

一億元之銀行貸款（2002年為港幣一億元）被一筆等

額的已抵押銀行存款（2002年為港幣一億元）擔保外，

所有銀行貸款、透支和其他貸款均無抵押。

於2003年12月31日及2002年12月31日，集團的銀行貸

款、透支及其他貸款之還款期分析刊載於本年報第

120頁財務報表附註25。

現金及銀行存款

於2003年12月31日，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達港幣

16.808億元（2002年為港幣15.952億元），主要為港

幣、美元、英鎊及人民幣。

銀行備用信貸額

於2003年12月31日，集團共有港幣 22.367億元之銀行

備用信貸額（2002年為港幣5.495億元）。

融資成本及利息盈利率

主要由於2003年內的市場利率一直處於較低水平，

集團之融資成本總額由2002年的港幣4,990萬元下降

至2003年的港幣3,480萬元。

利息盈利率是除稅前正常業務盈利與淨利息支出（總

利息支出減除利息收入）之比例，此比率由2002年之

87.2倍下降至2003年的 62.8倍。

財務政策

貨幣風險管理

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專營公共巴士服務之車費收

入，及非專營運輸業務和媒體銷售業務的收入，全部

以港元計算。此外，僱員成本等主要支出均以港幣支

付，因此港元融資為集團提供了自然的貨幣對沖。

然而，購買新巴士及汽車零件等若干開支必須以外

幣支付。2003年內，由於美元匯價相對疲弱，英鎊

及其他貨幣的匯價大幅上升。有鑑於此，集團於下

半年度訂立遠期外匯合約，為若干數額的英鎊進行

對沖，有效地將該期間所有英鎊付款的兌換率鎖定

於理想水平。於2003年12月31日，集團並無未履行的

遠期外匯合約。相對集團的資產總值，集團的外幣

資產與負債水平偏低，故對集團並不構成重大風

險。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市場情況，以制訂適當的

外幣風險管理策略。



利率風險管理

於2003年12月31日，集團的借貸以港元為主，並按浮

動利率計算利息，因此集團能靈活地充分受惠於

2003年內利率較低的得益。於2003年，集團借貸之平

均利率為1.4%，較2002年的2.6%下跌了120個基點。

集團將繼續按最新的市場情況，不時檢討利率風險

管理策略。

會計準則及政策

載於第92頁至第126頁之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會計實務準則與詮釋、香港公認

的會計原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

製。此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中適用的披露條款。

經修訂的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所得稅」已於年內生

效。集團在編製2002年財務報表時，已經採納此項

實務準則。

僱員

專營公共巴士及非專營運輸服務均為勞工密集的業

務。以集團的成本架構而言，員工成本於2003年所佔

的比率為 52%。為了適應地鐵將軍澳支線於2002年8

月及九廣鐵路西鐵於2003年12月通車後對經營環境的

轉變，九巴於年內精簡若干服務地區的路線，以自

然流失的方式減省人手，令集團員工數目於年內減

少了 4.3%。集團將繼續根據員工生產力及市場趨勢，

密切監察員工數目和薪酬。下表列出集團（包括集團

於內地的附屬公司）過去兩年的員工數目及薪酬：



67

20
03
年
年
報

財
務
回
顧

各業務部

專營公共巴士業務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九巴」）

2003年度，九巴除稅後專營公共巴士業務盈利為港

幣5.998億元（2002年為港幣8.723億元），較上年度減

少31.2%。

年內，九巴的車費收入下跌了5.7%，由2002年的港幣

62.340億元下跌至港幣58.801億元。車費收入下跌，

主要由於香港於2003年3月爆發非典型肺炎疫症、於

2002年8月通車的地下鐵路（「地鐵」）將軍澳支線全年

營運而導致九巴載客量流失的負面影響，以及集團

自2003年10月1日起推出三項票價優惠計劃所致。

九巴於2003年的巴士總載客量為10.605億人次（每日

平均載客量為291萬人次），較2002年的11.344億人次

（每日平均載客量為311萬人次）減少6.5%。2003年第

一、第二、第三及第四季的載客量分別較2002年同

期減少 3.9%、15.5%、4.6%和2.0%。我們致力以優質

的服務質素來維繫現有顧客和吸引新顧客，以緩和

非典型肺炎疫症和鐵路網擴展導致九巴乘客流失的

影響。

九巴車隊於年內的實際行車里數為3.443億公里（2002

年為3.499億公里）。行車里數減少，主要由於非典型

肺炎疫症期間暫時縮減巴士服務，並在新鐵路線通

車後重組若干巴士路線。

九巴年內的廣告收入為港幣7,590萬元（2002年為港幣

7,140萬元），較上年度增加6.3%。

2003年的總經營成本較2002年減少2.2%，主要由於經

營活動於非典型肺炎疫症期間減少、九巴於地鐵將

軍澳支線通車後重組若干巴士路線，以及實施更嚴

謹的節流措施。此外，由於利率於年內下調，融資

成本亦告減少。然而，折舊支出、燃料成本、保險

費及隧道費均告上升，因而抵銷了上述所節省的經

營成本。

九巴自2002年1月14日以來一直保持標準普爾授予的

「A」級企業信貸評級（前景：穩定），反映九巴的財務

狀況強健而穩定。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龍運」）

龍運於年內錄得虧損港幣330萬元（2002年為盈利港幣

460萬元）。

龍運年內的車費收入為港幣2.169億元，較2002年的

港幣2.321億元減少6.5%。龍運在2003年的總載客量達

1,930萬人次（每日平均載客量達52,766人次），較去年

的2,030萬人次（每日平均 55,616人次）減少5.1%。載客

量下跌，主要是因為非典型肺炎肆虐，導致本地的

假日旅客和外來遊客數目大為減少所致。

年內的總行車里數為2,270萬公里（2002年為2,310萬

公里）。

年內，由於本地經濟市道疲弱，龍運的廣告收入由

2002年的港幣130萬元減少至2003年的港幣120萬元。

非專營運輸業務

集團的非專營運輸業務部在2003年錄得除稅前盈利

港幣 2,300萬元（2002年為港幣1,370萬元），較去年增

加67.9%。2003年的營業額為港幣2.338億元，較2002

年的港幣1.736億元增加34.7%。營業額上升，主要是

由於跨境穿梭巴士服務載客量上升，以及珀麗灣客

運有限公司已完成首年全年營運。然而，此升幅卻

因為住宅、商業和承包租車業務於年內爆發非典型

肺炎疫症期間短暫下跌而被抵銷。

陽光巴士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陽光巴士集團」）

陽光巴士集團以陽光巴士有限公司為旗艦，主要為

屋苑、商業客戶、僱員、旅客、學生及承包租車顧

客提供各類非專營巴士服務。年內，陽光巴士集團

的營業額為港幣 1.116億元，較2002年下跌18.1%，主

要因為學生乘客及本地承包租車顧客數目於非典型

肺炎疫症期間下跌所致。

於2003年12月31日，陽光巴士集團的巴士數目為223部

（2002年為207部）。年內，陽光巴士集團購入23部巴士

（2002年為15部），以提升服務質素及取代舊巴士。

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珀麗灣客運」）

集團持有65%權益的附屬公司珀麗灣客運，自2002年

12月14日起開辦往來馬灣的穿梭巴士及渡輪服務。

該公司已完成首年全年營運，運作令人滿意。

截至年底，珀麗灣客運投入七艘雙體船、11部空調

單層巴士及三部柴油電動混合式空調單層巴士，行

駛往返馬灣的兩條渡輪航線和兩條巴士路線。截至

2003年12月31日，珀麗灣客運已訂購一艘雙體船，並

於2004年1月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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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港巴士有限公司（「新港巴」）

新港巴與一家深圳公司合營提供直接及經濟實惠的

24小時跨境穿梭巴士服務，往返香港落馬洲和深圳

皇崗。此通宵服務深受晚間過境的旅客歡迎。為應

付新增的客運需求，新港巴於2003年為此路線增加

三部空調超低地台單層巴士，令截至年底的巴士總

數增至24部。

國內運輸業務

於2003年12月31日，集團所擁有的聯營公司及共同控

制實體權益總額為港幣7,990萬元（2002年為港幣570

萬元）。有關的投資項目包括大連及天津的客運巴士

服務，以及北京的計程車及租車服務。集團的國內

運輸業務部於 2003年錄得除稅前盈利為港幣190萬元

（2002年為港幣30萬元）。

大連

集團佔60%股權的一家附屬公司與遼寧省大連市第一

公共汽車公司在1997年組成合作合營企業。截至2003

年12月31日，該合作合營企業經營三條巴士路線，

投入共46部雙層巴士和30部單層巴士，為大連巿提

供巴士服務。此合作合營企業在2003年取得理想的

進展，並錄得盈利。

天津

集團佔50%股權的一家聯營公司與天津市公交集團有

限公司成立一間合作合營企業，自2002年1月起投入

運作。 2003年內，該合作合營企業在天津市經營七

條巴士路線，投入110部單層巴士，繼續取得穩定的

進展。

北京

北京北汽九龍出租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北汽九龍」）

於2003年3月在北京成立，是一間中外合資股份有限

公司。北汽九龍的股東包括九巴（北京）出租汽車投

資有限公司（集團旗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北京北

汽出租汽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及中國內地三個

投資者。北汽九龍主要經營計程車及汽車租賃業

務，擁有超過4,000部汽車，聘用約4,200名員工。集

團在這個項目的投資額為港幣7,550萬元，佔北汽九

龍股本權益31.38%。北汽九龍的業績受非典型肺炎疫

症所拖累，但自2003年第四季起開始回升。

其他項目

2003年內，集團簽訂合約以收購江蘇省無錫市一間

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的45%權益，以及廣東省深圳

市一間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的35%權益，主要在當

地經營公共巴士服務。前者名為無錫九龍公共交通

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4年2月成立，目前在無錫市營

辦106條巴士路線，投入大約1,600部巴士。後者仍有

待中國內地有關政府機關作出最後審批，預期投入

大約3,300部車輛及營辦109條路線，為深圳市提供巴

士服務。截至2003年12月31日，集團在上述項目的資

本承擔總額為人民幣5.225億元（港幣4.899億元）。

媒體銷售業務

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路訊通集團」）

截至2003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路訊通集團錄得經營

收入總額港幣1.734億元（2002年為港幣1.734億元），

股東應佔虧損為港幣3,700萬元（2002年為盈利港幣

5,500萬元）。
路訊通集團



路訊通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為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媒

體銷售服務及管理服務。

年內錄得虧損，主要因為香港經濟市道不景、香港

及中國內地主要城市均爆發非典型肺炎疫症，以及

路訊通集團於2003年提撥額外準備所致。隨著香港

及中國內地的市場氣氛和消費信心逐步回升，路訊

通集團的業績在下半年度亦逐步改善。此外，路訊

通集團在中國內地的多間合營公司均達到收入目

標，並帶來盈利貢獻，預料這個趨勢將可持續。

2003年間，路訊通集團在北京、上海、廣州及內地

其他主要城市拓展媒體銷售業務。有關業務已完成

首個全年度運作，為路訊通集團帶來盈利貢獻。

有關路訊通集團的進一步資料已刊載於路訊通集團

的2003年度業績公佈及年報內。

物業發展

荔枝角地產投資有限公司（「荔枝角地產」）

集團全資附屬公司荔枝角地產擁有位於九龍荔枝角

寶輪街舊車廠的用地。該車廠已於2002年拆卸。根據

現行計劃，該車廠將重建為一住宅及商用物業，提

供四幢約共1,300個住宅單位，總樓面面積約100萬平

方呎的住宅大廈，並設有一個約五萬平方呎的平台

商場。荔枝角地產已委託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若干附屬公司為上述住宅及商用物業項目提供有關

的發展、建築、租售代理，以及物業管理等服務。

截至年底，此項目的總建築成本為港幣1.120億元

（2002年為港幣3,910萬元）。此成本已資本化，列入

財務報表的發展中物業賬項內。截至2003年12月31

日，此項目的資本承擔額為港幣12.028億元（2002年

為港幣1.277億元）。此項目將由無抵押銀行貸款提供

部分資金，預期於2006年中落成。荔枝角地產將密

切監察本地物業市場，以適時制訂營銷策略。

關連交易

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

與Sun Hung Kai（Ma Wan）Transport Company

Limited的交易

如本年報第125頁的財務報表附註35(d)所述，珀麗灣

客運與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新鴻基地產」）的附

屬公司Sun Hung Kai（Ma Wan）Transport Company Limited

（「SHKMW」）於年內就馬灣客運服務而進行的持續交

易，根據上市規則構成一項關連交易。是項關連交易

的詳情已於公司在 2002年5月25日發出的公佈中披露。

荔枝角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如本年報第125頁至第126頁的財務報表附註35(e)、(f)

及(g)所述，荔枝角地產與新鴻基地產若干附屬公司

就位於或鄰近新九龍海傍地段3號A段的商住發展項

目（「發展項目」），進行有關發展、建築、租售代

理，以及物業管理等服務的交易。此等關連交易的

詳情已於公司在2003年7月21日發出的公佈中披露。

主要成本合約

荔枝角地產於2003年7月17日與新鴻基地產全資附屬

公司駿輝建築有限公司（「駿輝」）簽訂主要成本合

約。駿輝根據此主要成本合約擔任管理承建商，負

責興建及完成發展項目的基礎工程及上蓋工程。荔

枝角地產按照此主要成本合約而支付的最高代價將

不會超過港幣1,160,171,400元。由於此金額超越港幣

10,000,000元或集團截至2002年12月31日的有形資產

淨值的3%兩者中的較高者，此主要成本合約構成關

連交易，須根據上市規則予以披露及獲得股東通

過。此交易已於本公司於2003年8月26日舉行的股東

特別大會上獲股東通過。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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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售代理協議及管理協議

荔枝角地產於2003年7月17日與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

公司（「新鴻基地產代理」）簽訂租售代理協議，以委

任新鴻基地產代理為發展項目的住宅單位、商用單

位及停車位提供租售代理及推廣服務。

荔枝角地產於2003年7月17日與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康業」）簽訂管理協議，以承諾委任康業為發展項

目的管理公司，按照荔枝角地產、康業及首名購買

發展項目單位的買家將就發展項目訂立的公契及管

理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提供有關的服務。

根據上市規則，按照上述兩項協議進行的交易構成

持續關連交易。

有條件豁免

有關上述與SHKMW、新鴻基地產代理及康業進行的

關連交易，本公司已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授

予有條件豁免，可毋須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的

規定，在此等交易發生時以新聞通告方式披露此等

交易。為符合有關豁免的規定，本公司的董事（包括

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檢討及確認：

1. 上述每一項與SHKMW、新鴻基地產代理及康業

進行的關連交易是：

(i) 於集團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

(ii) 以正常商業條款或不遜於獨立第三者可享

有或給予的條款或（倘無法比較）以對本公

司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的條款進行；及

(iii) 根據有關協議的條款訂立；

2. 根據珀麗灣客運與SHKMW所簽訂的協議，珀麗

灣客運於截至2003年12月31日止年度應享的年

度回報並不超越本公司於2002年12月31日的已

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的3%；及

3. 荔枝角地產根據每項租售代理協議及管理協議

於截至2003年12月31日止年度應付的年度總

額，並不超越港幣10,000,000元或本公司於2002

年12月31日的已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的3%兩

者中的較高者。

本公司核數師亦已向董事會確認，此等持續關連交

易(a)已獲本公司董事會通過；(b)按照正常商業條款

或此等交易有關協議的條款訂立；及(c)並不超越港

幣10,000,000元或本公司2002年年報所披露的集團已

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的3%兩者中的較高者。


